
施 政 綱 領  
 

持 續 推 行 的 措 施  

我 們 正 推 行 下 列 措 施 ：  

‧  盡 快 推 售 餘 下 的 剩 餘 居 屋 單 位 。  

‧  採 用 綠 化 住 區 及 健 康 生 活 的 設 計 方 針 ， 以 及 確 保 有 效 和 合 理 地 運 用 房 屋

資 源 ， 以 推 行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公 營 房 屋 計 劃 。  

‧  把 所 有 新 公 共 租 住 屋 邨 的 綠 化 率 提 高 至 不 少 於 20% ； 把 佔 地 超 過 兩 公 頃

的 大 型 公 屋 計 劃 的 綠 化 率 提 高 至 30% 。 另 外 ， 在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， 為 層 數

較 少 的 樓 宇 設 置 綠 化 天 台 ， 並 在 個 別 試 點 計 劃 實 行 垂 直 綠 化 。  

‧  以 平 均 大 約 三 年 的 輪 候 時 間 為 目 標 ， 繼 續 為 有 住 屋 需 要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提

供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（ 公 屋 ）。  

‧  邀 請 非 政 府 機 構 按 優 化 安 排 伙 拍 屋 邨 管 理 諮 詢 委 員 會 舉 辦 活 動 ， 促 進 公

共 屋 邨 社 區 建 設 和 睦 鄰 關 係 。  

‧  優 化 公 共 房 屋 安 排 ， 以 鼓 勵 家 庭 成 員 互 相 扶 持 及 關 懷 長 者 。  

‧  繼 續 協 助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推 展 位 於 北 角 丹 拿 道 的 一 項 長 者 住 屋 計 劃 。  

‧  盡 可 能 在 依 山 而 建 的 公 共 屋 邨 安 裝 連 接 公 眾 地 方 的 升 降 機 或 自 動 扶

梯 ， 以 及 在 層 數 較 少 、 沒 有 升 降 機 設 備 的 公 屋 加 裝 升 降 機 ， 以 方 便 公 屋

居 民 上 落 。  


